
 
  【发布单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发布文号】----------- 
  【发布日期】1984-10-31 
  【生效日期】1984-10-31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国内航空货物运输保险费率规章(试行)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 
 
 
一、本规单只适用于除鲜、活物品和动物以外的一切物资。对鲜物品和动物是否承保，如何

承保，以及费率如何制订等问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公司根据当地情况研究制订后，

报总公司备案。 
 
 
二、金银、首饰、珠宝。稀有贵重金属以及毛重每公斤价值在１，８００元以上的贵重物品，

经特别约定后，最低按第二档４‰。订定。 
 
 
三、外籍人员投保国内航空货物运输保险，按费率表的不同档次分别加收２０％计算。 
 
 
四、对空运物资数量大的投保单位，如果其经营管理较好，注意安全运输，并同意预约统保

的，保险费率可按照规定费率，在５０％幅度以内予以减收。具体减收比例由各省、市、自

治区、分公司根据当地情况自定。 
 
 
五、对于危险品民航部门一般不予承运，但对国家指令特需，经总局领导批准后才可承运的

物资，如要投保，可按其危险程度（易燃、易爆、辐射等），分别按费率表不同档次确定。 
 
 
六、关于保险货物变更运输后的保险费计算： 
  因承运人或托运人。 
  及其改后特殊情况，投保货物发生变更运输时，应按新开货运单或更改后的货运单办理。

对于已发生了运输的货物退运，由于托运人的责任，不退保险费；保险货物在抵运地点未起

运而要求退运的，如未出险最低保费一元计收；保险货物运抵目的地后要求退回始发地或改

运他地的应按规定重新计收保险费。 
 
 
七、每笔空运货物保险的最低保险费为一元。 
 
 



八、费率表： 
  第一类 一般物资每千元一元（１‰。），物资本身属于非危险品，受碰撞或包装破裂时，

所装物资无明显影响或者有一定损坏但不显著。如机器设备、一般金属原材料、电子元器件、

马达、开关磁棒、变压器、录音录象磁带、１０ＣＣ以下针剂药品、金属桶或听装液体、半

液体商品、中西药材等等。 
  第二类 易损物资： 每千元四元（４‰。）。 物资本身较易燃烧、破裂、渗漏、挥发等。

由于包装破裂或所装物品一经碰撞就容易受损。如仪器仪表、医疗器械、录象机、电视机、

复印机、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照象机、电唱机、收录机、有机玻璃制品、图书纸货张、

服装、皮货、绸缎呢绒、纸箱、桶、篓装的块粒、粉状物资、两公斤以下各种玻璃瓶装液体，

一般特种工艺品、景泰蓝、以及属于有毒危险品和较易挥发物品等等。 
  第三类 特别易损物资，每千元八元（８‰。） 
  物资本身属于危险品，特别容易燃烧、破裂、渗漏、挥发等。由于包装破裂或所装物品

受碰撞后极易损坏或者在其损坏后没有残余价值的。如各种玻璃制品、陶瓷制品、石膏制品、

箱装玻璃、两公斤以上玻璃装液体、半液体、显象管、电子管以及各种灯泡、灯管和特别易

损的高度精密仪器仪表。 


